附件1：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1.根据医院要求，回收公司自行安排工作人员每星期至少3次到我院各科室收运未被污染的一次输液瓶（袋）和医用玻璃瓶至我院废弃输液瓶暂存间存放（因医院电梯使用紧张，请根据医院具体情况协商到科室收集时间）。交接时按照我院的要求做好记录，数据记录应存档3年以上。
    2.每半个月须安排工作人员到我院废弃输液瓶暂存间收集打包运走一次输液瓶（袋）和医用玻璃瓶，回收时的专用车辆及专门工作人员应以相片形式交甲方保存并对照，如不相符时，甲方有权拒绝交付。并与我院工作人员做好相关交接手续。
    3.保持输液瓶暂存间清洁，每次清运后需要消毒、冲洗暂存间墙壁、地板。
    4.医院如遇到相关突击检查等情况，能够做到随叫随到，全力配合完成医院的各项服务工作。
二、服务要求
1.服务范围：分类收集、回收、打包、处置广西壮族自治桂东人民医院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医用玻璃输液瓶。按实际产生量清运处置。
2.采购人负责将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含医用玻璃瓶）进行分类收集，成交供应商负责根据采购人的要求组织人员将分类收集好的输液瓶（袋）（含医用玻璃瓶）搬运到集中存放暂存间堆放管理。经双方人员核对包装、数量等无误，签字确认后，成交供应商方可将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含医用玻璃瓶）转运。
3.成交供应商免费提供回收包装袋（袋子规格：130cm×90cm）给采购人，根据采购人要求按实际情况定期及时清运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含医用玻璃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两个自然日内完成回收清运。成交供应商出现以下情况累计达到5次以上（含5次），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因此导致采购人的所有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未能按采购人要求及时清运。
（2）被采购人工作人员投诉服务差、清运不符合要求等。
（3）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被上级相关管理部门就输液瓶（袋）（含医用玻璃瓶）回收工作要求整改或处罚等（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对医院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集中运输、处置，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保证可追溯。如有违反的，应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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